
独立董事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，认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 2017 年度与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关联交易

的费用确定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综合考虑了各必要因素，

定价客观公允，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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